
瓦 房 店 市 人 民 政 府
行政复议决定书
瓦政行复决字〔2021〕17号
申请人:高宗英，男，1985年11月18日出生。

住址：瓦房店市九龙街道办事处崮田村小付屯44号。

被申请人:瓦房店市自然资源局。

住所地：瓦房店市世纪广场1号。

法定代表人:荆友凯，系该局局长。

委托代理人：刘涛，系该局工作人员。

委托代理人：关丰敏，系该局工作人员。

申请人对被申请人作出的瓦自然资源资监罚决字〔2021〕九A5号《自然资源行政处罚决定书》不服，于2021年11月22日向瓦房店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本机关依法已予受理，现已审理终结。

申请人请求：撤销被申请人作出的瓦自然资源资监罚决字〔2021〕九A5号《自然资源行政处罚决定书》。
申请人称：申请人于2020年3月在自家位于九龙街道崮田村殷家屯南山果树园的果园地上修建了长91米、宽15米的养殖场。同年5月，九龙街道办事处及崮田村村委会出具书面证明，确认该地块为果园地。2021年11月1日，申请人收到被申请人作出的瓦自然资源资监罚决字〔2021〕九A5号《自然资源行政处罚决定书》，申请人认为该决定书在实体上和程序上严重违法，应当依法予以撤销，理由如下：一、申请人建设猪舍所用地块现状不符合基本农田的相关要求。申请人案涉地块不符合土地管理法中对基本农田的认定，且崮田村村委会也明确表示土地性质为果园地，故申请人的猪舍不应当认定为违章建筑。并且被申请人作出的违建认定并未基于严格的法定程序，也未向申请人出示相关违建认定的文件。二、被申请人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有悖政府信赖利益保护原则。崮田村村委会及九龙街道办事处向申请人出具书面证明，确认该地块为果园地，基于此申请人显然具有信赖利益，申请人建设养殖场行为并无过错。综上，请求撤销被申请人作出的瓦自然资源资监罚决字〔2021〕九A5号《自然资源行政处罚决定书》。

被申请人称：一、被申请人对申请人的行政处罚决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永久基本农田的划定是由国家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三十三条之规定依法划定的范围。大连市永久基本农田划定成果于2016年6月29日通过原辽宁省国土资源厅、辽宁省农村经济委员会验收。永久基本农田经依法划定后，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占用或者改变其用途，其与承包经营者种植何种农作物无关。被申请人于2021年9月24日对申请人未经批准在瓦房店市九龙街道办事处崮田村破坏永久基本农田建设猪舍的行为立案调查。通过执法人员现场勘测、现场拍照、调查询问，能够证明申请人未经批准破坏永久基本农田建设猪舍的违法事实，申请人提出的该地块不是基本农田的理由错误，依法不成立。被申请人作为瓦房店市土地管理部门，是唯一合法的土地类别认定部门，申请人提供的村委会出具的地类证明不具有合法性、有效性，同时，该证明上没有具体坐标，没有具体四至等准确位置描述，不能证明是否为申请人建设猪舍位置，因此该证明不能作为证据使用。申请人的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三条、第三十五条、第三十七条和《基本农田保护条例》第十七条第一款的规定。二、被申请人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处罚适当。被申请人执法过程中严格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的规定，出示了执法证件，履行了立案、停建、取证、案件调查报告、行政处罚集体讨论、行政处罚呈批、拟行政处罚告知、行政处罚决定程序；作出的《责令停止违法行为通知书》、询问笔录和现场勘测笔录都经申请人签字确认。2021年11月1日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书》并于当日送达。该行政处罚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处罚适当，请求复议机关驳回申请人的复议请求。

经审理查明：2020年3月开始，申请人高宗英在九龙街道办事处崮田村集体土地上新建猪舍，建成后于2020年9月投入使用。申请人新建猪舍占用崮田村集体土地2751平方米，其中基本农田2209平方米，基本农田地类为旱地，基本农田等别为12等。2021年4月12日，申请人承诺于2021年9月中旬自行拆除违法建筑。2021年6月7日，被申请人作出《责令停止自然资源违法行为通知书》并于当日送达申请人。至被申请人作出行政处罚决定时，申请人修建猪舍占用基本农田情况未发生变化。2021年11月1日，被申请人通过调查核实、询问当事人、证人，现场勘测等，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七十五条，《基本农田保护条例》第三十三条，按照《大连市国土资源和房屋局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指导标准》、《大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调整使用补充耕地指标费用标准的通知》，作出瓦自然资源资监罚决字〔2021〕九A5号《自然资源行政处罚决定书》，决定处罚如下：1、限15日内自行恢复非法占用的2209平方米基本农田原状。2、破坏基本农田2209平方米，基本农田等别为12等，每平方米按80元罚款，计罚款176720元。

上述事实有下列证据证明：

询问笔录、现场勘测笔录、现场勘测附图、违法案件现场照片、违法用地审核表、调查笔录、承诺书、责令停止自然资源违法行为通知书及送达回证等证据证明。

本机关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六十六条规定：“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土地行政主管部门对违反土地管理法律、法规的行为进行监督检查。”第七十五条规定：“违反本法规定，占用耕地建窑、建坟或者擅自在耕地上建房、挖砂、采石、采矿、取土等，破坏种植条件的，或者因开发土地造成土地荒漠化、盐渍化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自然资源主管部门、农业农村主管部门等按照职责责令限期改正或者治理，可以并处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依据上述规定，被申请人具有作出案涉行政处罚决定的法定职权。

《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三十四条规定：“永久基本农田划定以乡（镇）为单位进行，由县级人民政府自然资源主管部门会同同级农业农村主管部门组织实施。永久基本农田应当落实到地块，纳入国家永久基本农田数据库严格管理。”本案中，申请人提供的由瓦房店市人民政府九龙街道办事处和九龙街道办事处崮田村村民委员会出具的证明，内容为“土地位置，崮田村殷屯家南，面积30亩，土地性质，老果园地，归属权，崮田村村民……”，根据上述规定，九龙办事处和崮田村村委会不具有土地类别认定的职权，且该证明内容没有明确土地四至，没有具体坐标等准确位置，不能作为认定土地类别的依据。

《基本农田保护条例》第十五条规定:“基本农田保护区经依法划定后，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改变或者占用。”第十七条第一款规定:“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在基本农田保护区内建窑、建房、建坟、挖砂、采石、采矿、取土、堆放固体废弃物或者进行其他破坏基本农田的活动。”申请人所建猪舍占用基本农田2209平方米，违反上述法律规定，属非法占用土地。《基本农田保护条例》第三十三条规定:“违反本条例规定，占用基本农田建窑、建房、建坟、挖砂、采石、采矿、取土、堆放固体废弃物或者从事其他活动破坏基本农田，毁坏种植条件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土地行政主管部门责令改正或者治理，恢复原种植条件，处占用基本农田的耕地开垦费1倍以上2倍以下的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大连市国土资源和房屋局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指导标准》规定，违反《基本农田保护条例》第三十三条规定，逾期不改正的，处占用基本农田的耕地开垦费1-2倍罚款。《大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调整使用补充耕地指标费用标准的通知》规定，永久基本农田旱地（水浇地）12等耕地开垦费为40元/平方米。本案中，申请人新建猪舍占用基本农田，逾期不改正，被申请人依法向申请人送达《拟行政处罚告知书》及《听证通知书》，告知申请人享有陈述、申辩、听证的权利，通过集体讨论、听证等程序，依据上述规定作出瓦自然资源资监罚决字〔2021〕九A5号《自然资源行政处罚决定书》，认定事实清楚、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

综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二十八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本决定如下：
维持瓦自然资源资监罚决字〔2021〕九A5号《自然资源行政处罚决定书》。

申请人如不服本决定，可以自收到本行政复议决定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2022年2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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